附件
铜梁区2020年烟草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任务分解表
	阶段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时间要求

	动员部署阶段
	1.召开专项整治动员协调会，根据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工作目标和工作要求，明确工作进度和时间安排。
	区政府办
	区烟草专卖局
	10月12日-10月20日

	
	2.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广泛运用微信平台、铜梁发布等官方媒介，宣传烟草专卖相关法律法规、整治重点，公开群众举报投诉方式，曝光涉烟违法经营典型案例，形成专项整治声势。
	区委宣传部（网信办）

区融媒体中心
	区烟草专卖局
	10月20日-10月31日

	集中行动阶段
	1.畅通涉烟情报传递渠道。探索涉烟数据情报网络的建立，构建“数据交互、群防群治”的线上线下网格化管理的涉烟违法犯罪活动情报网络。线上平台以烟草部门举报投诉平台为中心，整合区公安局、区大数据发展局、区城市管理局等单位大数据平台信息，及时研判涉烟违法行为；线下平台以各镇街、区公安局各派出所为中心，广泛收集、整合涉烟违法线索，为专项整治及日常打击涉烟违法行为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和技术支持。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区大数据发展局、区城市管理局、各镇街
	10月21日-10月31日探索建立机制，长期保持机制运行

	
	2.畅通联合惩戒渠道。建立区发展改革委、区市场监管局、区烟草专卖局协同配合的涉烟重大违法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合理运用企业联合征信系统和诚信铜梁平台，加快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将严重涉烟违法行为相对人列入信用监管黑名单，实施重点监管、联合惩戒。同时，在政府资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方面予以限制。
	区发展改革委
	区市场监管局、区烟草专卖局
	10月21日-10月31日探索建立机制，长期保持机制运行

	
	3.畅通工作协作渠道。整合执法资源，注重协同配合，着力烟草市场涉烟违法行为的预防、发现、制止、查处，保证专项整治各项检查不放松，重点监控不断时，线索传递不断点，群众举报不断线。对发生的涉烟违法行为做到“露头就打”“打深打透”，确保专项整治成效。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交通局
	实时运行

	
	4.制定《元旦、春节涉烟联合执法专项行动方案》，开展元旦、春节联合执法行动。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
	12月21日-2021年2月20日

	
	5.制定《涉烟重点场所、重点对象专项检查方案》，重点整治城区名烟名酒店、宾馆、酒店、茶楼、超市、零售大户，并对控制他人订货权、资金卡、代订代接代收卷烟的零售大户实施重点监控，发现卷烟非法流通情况的，坚决查处，彻底遏制零售大户操控卷烟零售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确保取缔一批、打击一批、教育一批。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文化旅游委
	10月21日-11月15日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坚持

	
	6.制定《运输环节涉烟专项检查方案》，重点整治汽车站、货运场所、物流场所，开展专项检查和路检路查。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区交通局
	11月1日-11月20日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坚持

	
	7.制定《快递场所涉烟专项检查方案》，重点整治利用寄递渠道从事烟草非法活动。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
	11月1日-11月20日完成阶段任务并长期坚持

	
	8.制定出台《异常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分类处置实施细则》及相关配套制度，指导清理整顿中小学周边烟草许可证和违法违规烟草许可证。
	区市场监管局区烟草专卖局
	区卫生健康委、区教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司法局
	11月1日-12月20日

	
	9.涉烟刑事案件移送受理，侦办。
	区公安局
	区烟草专卖局
	实时（若有刑事案件）

	
	10.打击破坏烟草营商环境的行为。
	区发展改革委
	区市场监管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城市管理局、区烟草专卖局
	长期

	
	11.开展吸烟区、吸烟点等吸烟设施选点工作。
	区烟草专卖局
	区卫生健康委、区城市管理局、区教委
	10月20日-11月30日

	
	12.开展吸烟设施安装工作。
	区烟草专卖局
	区卫生健康委、区城市管理局、区教委
	12月1日-12月20日

	
	13.每月报送进展情况，每阶段结束报告整治成果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区烟草专卖局
	各成员单位
	实时

	
	14.开展涉烟案件“回头看”。严格复查近两年内重大涉烟违法案件、典型案件，发现重要违法线索，锁定重点监管对象，找准法律风险点。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
	10月21日-12月20日

	总结巩固阶段
	各成员单位认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对专项整治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总结，将专项整治战果统计上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烟草专卖局
	区政府办
	12月21日-12月31日

	长效管理阶段
	1.建立长效机制，采取定期或机动的联合执法方式，开展烟草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区烟草专卖局
	区政府办、区卫生健康委、区交通局、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大数据发展局、区融媒体中心、区信访办。
	2021年1月1日至长期

	
	2.强化烟草执法队伍建设。区烟草专卖局完善与区法院、区检察院、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的打假协作长效机制，争取执法指导与交流，开设“法治课堂”，提升烟草执法水平和质量。
	区烟草专卖局
	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
	

	
	3.相关部门和单位严格按照方案要求深入推进烟草市场治理工作，形成协同配合、联合执法的常态化机制，打造公平有序的卷烟市场经营秩序和群众放心满意的消费环境。
	区烟草专卖局
	区政府办、区卫生健康委、区交通局、区发展改革委、区教委、区公安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市管理局、区大数据发展局、区融媒体中心、区信访办。
	



